2011·红色校园文化年

书画作品比赛实施方案

1、 承办：传媒艺术系

二、活动宗旨
    弘扬书画艺术这一中华国粹，增强我院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三、活动主题   追寻红色足迹，践行崇高志向
四、活动对象 
    定淮门东校区全体在校学生。
五、比赛时间   2011年4月中下旬
六、作品要求
1、内容完整，健康向上；形式不限；鼓励创新，要求给作品命名；
   2、作品尺寸：硬笔书法类：A4  大小

                软笔书法类：4尺以内

                绘画类：2开以内

   3、作品注明系部班级和作品类别（如：软笔组—楷书，绘画组—漫画）；

   4、获奖作品概不退还。
七、作品评定

    评审时间：4月16日——20日

    评选方式：由专业老师评审

    评审类别：绘画组、硬笔书法组、软笔书法组

    奖项设置：一等奖  3名

              二等奖  6名

              三等奖  若干
                                    2011年3月28日 

